山 西 省 水 利 厅

                                晋水议函〔2025〕第12号
山西省水利厅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
第1436号建议有关情况的函
省财政厅：
关于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中提出的《关于实施山西省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有关政策的建议》（1436）收悉，经研究，现将相关情况反馈如下：

一、关于我省暂维持原有征管模式不变的建议

水资源税的征管模式是全国统一的。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水利部关于水资源税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公告2024年第12号）中“此前已实施水资源费改税试点的省可暂维持原有征管模式不变，并在试点期间逐步按现行办法规定调整”规定，目前我省除国家政策变化引起的征管必然变化外，征管模式没有其他变化。

二、关于制定适度的“城镇公共供水”取用地表水、地下水税额，并参考周边省份对地下水不区分征税的建议

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考虑到城镇公共供水企业承担公益社会职能、与民生密切相关，我省已给予了一定的政策优惠。     

主要有：一是按照国家试点办法规定的我省最低平均税额制定城镇公共供水具体适用税额，即地表水0.5元/立方米，地下水2元/立方米。二是国家办法明确规定对水资源严重短缺和超载地区取用水从高确定税额，我省对水资源严重短缺和超载地区取用水普遍按照取用同类水资源的2倍从高征税，但对城镇公共供水企业仅按1.2倍征税。三是对超过取水计划的部分，我省规定按照超计划程度分别按2倍、2.5倍、3倍征收，但此政策对城镇公共供水不适用。

三、关于研究制定水价传导的配套措施和价格调整工作的两条建议

水价传导问题不属于税收政策和水行政管理范畴，超出了财政、税务、水利部门的职责范围，应由企业根据经济规律和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在水价制定环节考虑。关于水价调整工作，国家办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期间，省级发展改革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将终端综合水价逐步调整到位，原则上不因改革增加用水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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